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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做好异地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居住证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63号）》、《广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以及省、市做好异地务工人员服务工作的有关精神，深入推进“两为主、两纳入、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政策，促进教育公平，现就进一步做好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以下简称“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切实履行政府职责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户籍制度改革和计划生育政策的优化，常住人口逐年增加，我市义务教育工作面临新的形势。切实做好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工作，努力解决随迁子女入学的焦点、难点问题，使异地务工人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各区政府（管委会，以下简称“各区”）、市直有关职能部门要提高认识，履行职责，依法保障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二、继续实施积分入学
（一）各区落实义务教育的主体责任，制定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积分入学实施办法。各区建立以居住证、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以及学历、技能为核心指标的按积分享受公共教育服务制度，科学合理设置积分项目、标准和分值，统筹安排学位。退役军人、荣获我市市级及以上“见义勇为”、“道德模范”、“劳动模范”、“珠海好人”、“五一劳动奖章”、“三八红旗手”、“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奖”、“星级志愿者”等荣誉称号的应予以加分。各区可视具体情况合理增加积分项目，科学设置项目分值。
（二）简化入学流程，杜绝不必要的证明材料。随迁子女积分入学采取“一站式”网上集中受理、职能部门并联审核、系统自动计算积分、各区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录取的招生模式。相关职能部门应积极配合，共享义务教育入学的资料信息，为学生入学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三、不断增加公办学位供给
（一）各区要建立义务教育常住适龄人口数量和学校承载能力的预测机制，按照就近入学、学校布局与人口分布相适应的原则，考虑学位需求变化趋势，科学编制学校建设规划，满足义务教育发展需求。
（二）各区要按照《珠海教育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珠府〔2022〕98号）和《珠海市基础教育学位攻坚行动(2022—2024 年)实施方案》（珠府办函〔2022〕100号）的要求，落实教育发展规划，保障教育用地供给，加大建设资金投入，加快推进学校建设，增加公办学位供给。
四、进一步规范民办学校办学行为
各区要根据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实际办学条件，严格核准其办学规模和招生计划，并集中向社会公布。要按照核准登记的办学层次和办学规模，加强对民办学校的招生管理。对未经批准擅自招生、擅自扩大招生规模等违规行为，要予以通报，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各区要加强对民办学校监督和指导，进一步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
五、加强统筹协调
（一）各区要将常住适龄随迁子女纳入教育发展规划，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具体落实“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全日制公办学校为主”的政策，统筹落实辖区内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主体管理责任。
（二）我市公安、人社、医保、卫计、不动产登记等单位要按照部门工作职责配合教育行政部门做好随迁子女入学需求预测、政策宣传、资料核查、招生录取等方面的工作，统筹推进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工作。
（三）各区要主动联系新闻媒体，深入学校、企业、社区，通过现场咨询、信息发布、发放宣传册等形式，广泛宣传随迁子女入学政策。
（四）各区要加强信息公开，公开招生政策、招生计划、录取程序，公示积分入学名单，公布学位安排结果，提供咨询和申诉渠道，积极稳妥处理群众信访工作。
（五）各区要加大义务教育招生的违规查处力度，加强过程监督，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严格处理当事人及相关人员。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各区要健全随迁子女教育和管理机制，保证随迁子女在教育教学活动中享有与户籍学生平等的权利。学校要采取针对性的教学帮扶措施，加强与家长沟通，帮助随迁子女融入集体，促进其健康成长。
六、其他事项
（一）本意见自x年x月x日起正式执行，有效期 年。《关于进一步做好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的通知》（珠教〔2016〕1号）同时废止。
（二）各区可结合实际制订具体实施办法，经区政府（管委会）同意后报市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